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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2 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23〕5 号】，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四环医药之控股
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所属药品入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2022年版）》（以下简称：《医保目录 2022年版》），公司共 31个产品入选《医保目录 2022 年版》，其
中：核心产品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战略品种盐酸贝尼地平片和潜力品种盐酸羟考酮片、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等原进入 2021年版国家医保目录的产品均继续入选（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相较公司入选《医保目录 2021
年版》中的药品相关内容，主要调整情形如下：

1、 北京华素新上市产品盐酸羟考酮注射液首次纳入《医保目录 2022年版》。
2、多多药业入选产品中有 1个产品调整医保支付范围。
血塞通注射液：2021版医保目录中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中风偏瘫或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患者；

2022版医保目录中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3、山东华素入选产品无变化。
按照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入选目录产品可能面临价格调整的风险。 药品未来的销售情

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医保目录 2022年版》
将于 2023年 3月 1日起正式实施，医保支付标准、医保报销细则等相关信息，需以国家医疗保障局等相关
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三年二月一日

附表：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纳入 2022版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
号

医保
编号

药品名
称 通用名称 商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2 医
保 分 类
（甲或乙）

2021 医
保 分 类
（甲或乙）

是否为
独家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960 羟考酮 盐酸羟考酮
片 无 片剂 5mg 乙类 乙类 独家剂

型
适应症：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癌症
疼痛。

2 ★
(960) 羟考酮 盐酸羟考酮

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1ml：
1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急性
疼痛。

2ml：
20mg

3 968 曲马多 盐酸曲马多
片 无 片剂 5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癌症疼痛、骨折或术

后疼痛等各种急、慢性疼痛。

4 ★
（45）

托烷司
琼

甲磺酸托烷
司琼注射液 舒欧亭 注 射

剂
2ml：
4.48mg 乙类 乙类 独家规

格
适应症：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
的恶心和呕吐。

5 45 托烷司
琼

甲磺酸托烷
司琼片 舒欧亭 片剂 4.48mg 乙类 乙类 独家规

格
适应症：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
的恶心和呕吐。

6 434 联苯苄
唑

联苯苄唑溶
液 孚琪 涂剂

10ml：
0.1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菌
病，如手、足癣，体、股癣，花斑癣。

30ml：
0.3g

7
★
（434） 联苯苄

唑
联苯苄唑乳
膏 孚琪 乳 膏

剂

20g：0.2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 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菌
病，如手、足癣，体、股癣，花斑癣。

15g：0.15g

8 1253 复方氯
解磷定

复方氯解磷
定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2ml：氯解
磷 定
0.4g， 硫
酸阿托品
3mg， 盐
酸苯那辛
3mg

乙类 乙类 独家品
种

适应症：用于有机磷毒剂和有机磷
农药中毒的解毒救治。

9 1244 氯解磷
定

氯解磷定注
射液 无 注 射

剂 2ml：0.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用于解救多种有机磷酸酯
类杀虫剂的中毒

10 1088 纳曲酮 盐酸纳曲酮
片 诺欣生

片剂 5mg

乙类 乙类 独家品
种

适应症：盐酸纳曲酮可阻断外源性
阿片类物质的药理作用，作为阿片
类依赖者脱毒后预防复吸的辅助
药物。片剂 50mg

11 1043 丁螺环
酮

盐酸丁螺环
酮片 苏新 片剂 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本品用于治疗广泛性焦虑

症和其他焦虑性障碍。

12 1245 纳洛酮 盐酸纳洛酮
注射液 苏诺 注 射

剂

1ml：
0.4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本品为阿片类受体拮抗
药。
1. 用于阿片类药物复合麻醉药术
后， 拮抗该类药物所致的呼吸抑
制，促使患者苏醒。
2. 用于阿片类药物过量，完全或部
分逆转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呼吸抑
制。
3. 解救急性乙醇中毒。
4. 用于急性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诊
断。

1ml：1mg

2ml：2mg

10ml：
4mg

13 362 比索洛
尔

富马酸比索
洛尔片 博苏 片剂

2.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

5mg

14 1073 石杉碱
甲 石杉碱甲片 忆诺 片剂 0.0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本品适用于良性记忆障
碍，提高患者指向记忆、联想学习、
图像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及人像
回忆等能力。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纳入 2022版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
号

医保
编号

药 品 名
称 通用名称 商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2 医
保 分 类
（甲或乙）

2021 医
保 分 类
（甲或乙）

是 否
为 独
家 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124 格 列 吡
嗪

格列吡嗪分
散片 无 分 散

片 5mg 甲类 甲类 独 家
剂型

适应症：适用于经饮食控制及体
育锻炼 2～3 个月疗效不满意的
轻、中度Ⅱ型糖尿病患者。

2 374 贝 尼 地
平

盐酸贝尼地
平片 无 片剂

2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

4mg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

8mg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心绞痛。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纳入 2022版医药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
号

医 保 编
号 药品名称 通 用 名

称

商
品
名
称

剂型 规格
2022 医
保分 类
（甲 或
乙）

2021 医
保分 类
（甲 或
乙）

是 否
为 独
家 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966 氨酚曲马多 氨 酚 曲
马多片 无 片剂

每 片 含 盐
酸 曲 马 多
37.5mg 和
对 乙 酰 氨
基酚 325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本品用于中度至重度急性
疼痛的短期（5天或更短）治疗。

2 968 曲马多 盐 酸 曲
马多片 无 片剂 5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急、慢性疼痛，中、轻
度癌症疼痛， 骨折或各种术后疼
痛、牙痛。 亦用于心脏病突发性痛、
关节痛、神经痛及分娩止痛。

3 ★（968） 曲马多
盐 酸 曲
马 多 注
射液

无 注 射
剂 2ml：10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癌症疼痛，骨折或术

后疼痛等各种急、慢性疼痛。

4 975 对乙酰氨基
酚

对 乙 酰
氨 基 酚
片

无 片剂 0.3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
冒引起的发热，也用于缓解轻至中
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
痛、肌肉痛、神经痛、痛经。

5 607 头孢氨苄 头 孢 氨
苄片 无 片剂

0.12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急性
扁桃体炎、咽峡炎、中耳炎、鼻窦
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感染、
尿路感染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0.25g

6 1058 马普替林
盐 酸 马
普 替 林
片

无 片剂 25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各型抑郁症。 对精神
分裂症后抑郁也有效。

7 972 去痛片 去痛片 无 片剂 复方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用于发热及轻、中度的疼
痛。

8 1093 吡拉西坦
吡 拉 西
坦 注 射
液

无 注 射
剂 20ml：4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适用于急、慢性脑血管病、
脑外伤、各种中毒性脑病等多种原
因所致的记忆减退及轻、 中度脑
功能障碍。 也用于儿童智能发育迟
缓。

9 266 葡萄糖 葡 萄 糖
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20ml：10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1）补充能量和体液；用于
各种原因引起的进食不足或大量
体液丢失（如呕吐、腹泻等），全静
脉内营养，饥饿性酮症。（2）低糖血
症；（3）高钾血症；（4）高渗溶液用作
组织脱水剂；（5）配制腹膜透析液；
（6）药物稀释剂；（7）静脉法葡萄糖
耐量试验；（8）供配制 GIK（极化液）
液用。

10 646 林可霉素
盐 酸 林
可 霉 素
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2ml：0.6g(按
C18H34N2
O6S计)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本品适用于敏感葡萄球菌
属、链球菌属、肺炎链球菌及厌氧
菌所致的呼吸道感染、皮肤软组织
感染、女性生殖道感染和盆腔感染
及腹腔感染等。

11 ★（323） 刺五加注射
液

刺 五 加
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每 支 20ml
（含总黄酮
10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平补肝肾，益精壮骨。 用于
肝肾不足所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脑栓
塞等。 亦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合并
神经衰弱和更年期综合征等。

12 958 五加生化胶
囊

五 加 生
化胶囊 无 胶 囊

剂 每粒装 0.4g 乙类 乙类 独 家
剂型

适应症：经期及人流术后、产后气
虚血瘀所至阴道流血，血色紫暗或
有血块，小腹疼痛按之不减，腰背
酸痛，自汗，心悸气短，舌淡、兼见
瘀点，脉沉弱等。

13 231 金荞麦胶囊 金 荞 麦
胶囊 无 胶 囊

剂
每 粒 装
0.22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急性肺脓疡、急慢性
气管炎、喘息型慢性气管炎、支气
管哮喘及细菌性痢疾。 症见咳吐腥
臭脓血痰液或咳嗽痰多，喘息痰鸣
及大便泻下赤白脓血。

14 1148 羧甲司坦 羧 甲 司
坦片 无 片剂 0.2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 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等疾病引起的痰液粘
稠、咳痰困难患者。

15 550 血塞通注射
液

血 塞 通
注射液 无 注 射

剂 2ml：100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活血祛瘀，通脉活络。 用于
中风偏瘫，瘀血阻络证；动脉粥状
硬化性血栓性脑梗塞、 脑栓塞、视
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见瘀血阻络证
者。

调整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产品

血塞通注射液 2021版医保目录支付范围为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中风偏瘫或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患者；2022版医保目录支
付范围调整为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3—006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份，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4.43元/股（含本数），回购金额为不低于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10,000万元（含），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4月 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2-020）。

一、公司累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了 9,013,000 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1.6120%（以公司截止 2023年 1月 31日总股本 559,116,262股为基准），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7.51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592元/股，合计成交总金额为 63,143,421.91 元（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4 月 27 日） 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68,938,360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
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1211 证券简称：双枪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2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龙泉双枪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双枪家居”）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庆元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347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1,800.00 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
为 26.4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75,20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418,289,150.9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7月 30日划至指定账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已于 2021年 7月 30日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1]
230Z0174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并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同意公司缩减“日用餐厨具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募

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由原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2.75亿元，调减为人民币 1.75亿元。 调减的金额 1 亿
元用于新增募投项目“年产 3000万件餐厨配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8）。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四方
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枪家居新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由公司、双枪家居、保荐机构
及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指定人员
签订有关协议。 近期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双枪家居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募集资金存
放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3年 1月 16日，新增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专户用途 银行账号 募 集 资 金 余 额
（元）

龙泉双枪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庆元支行

年产 3000万件餐厨配件生
产基地建设 33050169733500001872 0

四、《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1：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龙泉双枪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庆元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若有），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三、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四、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五、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志、邱龙凡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六、 乙方按月（每月十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七、 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

与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八、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九、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 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内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五、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证券代码：000848 公告编号：2023-003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8 日、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及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传达成长信心，维护公司股价，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
推进公司股价与内在价值相匹配，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
超过人民币 13.30 元/股（含）的价格回购本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12日、2022年 5月 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19）、《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有关
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3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
既定回购方案。 具体回购情况如下表：

回购股份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最高成交
价格（元/股）

最低成交
价格（元/股） 支付总金额（元）

23,864,926 2.22% 9.31 7.98 200,000,379.43

【注】：支付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

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

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6 月 23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77,222,800 股的 25%（即

19,305,700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在回购期间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3-007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63.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
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 2022年 7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的议案》,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自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除权除息日
（2022年 7月 13日）起，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63.00 元/股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 62.90 元/股,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 月 23 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回购时间 回购方式 回购数量（股） 占公司总 股 本

（%）
最高成交价 （元/
股）

最低成交价 （元/
股） 合计支付总金额（元）

2022 年 4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集中竞价交
易 4,461,600 0.32 53.30 37.90 209,988,554.00

注：合计支付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
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4月 28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累计成交量为 3,510.22万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877.56万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23-005
债券代码：127006 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同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
次拟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00元/股（含）；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1.50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含）；根
据本次回购价格上限测算，拟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750万股且不高于 1,500 万股，即占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1,163,047,024股的 0.64%至 1.29%，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止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22年 5月 5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于
2022年 5月 6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于 2022 年 6 月 2
日、2022年 7月 2日、2022年 8月 2日、2022年 9月 2日、2022年 10 月 11 日、2022 年 11 月 2 日、2022 年 12
月 2日、2023年 1月 4日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2022-055、
2022-059、2022-067、2022-085、2022-095、2022-100、2023-002）；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达到 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8）。

截至 2023年 1月 31日， 公司本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
份， 回购股份数量为 11,937,264 股， 占公司 2023 年 1 月 31 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1,163,101,038 股的

1.0263%； 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5.45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13.60 元/股， 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170,036,876.07元（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
九条的相关规定，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和价格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交易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回购
方案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 5月 5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 4月 25日至 2022年 4月

29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65,438,671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
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6,359,667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

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继续推进本次回购事项，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要求，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863 证券简称： 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 2023-005
债券代码： 128056 债券简称： 今飞转债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股东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持有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24,940,57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4.9996%）的股东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润投资”）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不超过 9,976,898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在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不超过 19,953,797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4%）。

近日，公司收到君润投资发来的《关于减持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函件
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 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君润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4,940,572 股，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份

24,940,5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君润投资的经营发展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包括因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的股份，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的 6个月内不超过 9,976,8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4,988,4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贵公司股份，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不超过 19,953,7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9,976,89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 若上述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股利、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
述减持股份数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股数计算。

4、减持期间：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的股份，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

内。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6、减持价格区间：减持价格不低于今飞凯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的 80%（若上述期间今飞凯达

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
价格计算）和公告日前 30个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80%两者中较低的一个。

（二）股东承诺与履行情况
君润投资关于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自今飞凯达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君润投资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持有的

今飞凯达的股份，也不由今飞凯达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君润投资将主要采取大宗交易和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出售股份的方式减

持所持今飞凯达全部或部分股份。
3、君润投资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拟减持今飞凯达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价格不低于

今飞凯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的 80%（若上述期间今飞凯达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
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前述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公告日前 30个交易日收
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的 80%两者中较低的一个。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君润投资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计划亦未
违反上述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君润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 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君润投资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君润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减持计划是君润投资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自主决定，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君润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3-005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含）人民币 3 亿元且不超过（含）人民币 6 亿元，回购价
格不超过（含）人民币 23 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
续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6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
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962,434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2%，最高成交价为 16.94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53 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 83,094,240.9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民币 23 元/股
（含）。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 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22 年 11 月 16 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 年 11 月 9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72,307,295 股，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
事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43,076,823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4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
公司股份，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40,000万元（含）且不少于 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1.88 元/股
（含）【因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回购价格由原“不超过 12.5 元/股（含）”调整至“不超过 11.88 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回购股份拟用于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9 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1），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 日、2022
年 5 月 6 日、2022 年 6 月 2 日、2022 年 7 月 2 日、2022 年 8 月 3 日、2022 年 9 月 2 日、2022 年 10 月 11 日、
2022年 11月 2日、2022年 12月 2日、2023年 1月 4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4、2022-036、2022-038、2022-043、2022-049、2022-056、2022-062、2022-067、2022-070、2023-001），
于 2022 年 5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披露
了《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 1%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回
购股份比例达 2%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2,585.52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2.17%， 最高成交价为 8.95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6.65 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
204,729,428.24元（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3年 1月 31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7.64元/股，未超过公司回购股票价格上限。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方式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5 月 6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83,415,100股。 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最大值为 5,659,600 股
（2022年 5月 6日至 2022年 5月 12日），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的 25%（即 20,853,775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交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

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 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3-009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 2022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司按照相关规则编制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具体内容于 2022年 4月 20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1月 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8,301,000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92%，最高成
交价为 9.8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22 元/股，累计成交金额为 229,662,811.20 元（不含交易费用），符合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它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符合公司《回购报告书》的相关规定。
2、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

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4 月 21 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342,835,241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即 85,708,810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3-010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作为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 本
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
过 14.41元/股（含本数），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107）。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
至 2023年 1月 31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公司本次累计已回购股份 5,400,38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0%，成

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49,994,184.80 元（不含交易费用），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9.47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
币 8.949元/股。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11 月 28 日） 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42,690,273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1）开盘集合竞价；（2）收盘前半小时内；（3）股票价格
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关于勤上股份与威亮电器＜房地
产转让合同＞标的资产相关事项的补充承

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东莞市晶腾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出具的《关于勤上股份与威亮电器＜房地产转让合同＞标的资产相关事项的补充承诺函》，现将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东莞市晶腾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或‘晶腾达’）拟认购东莞勤上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勤上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
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晶腾达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李俊锋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勤上股份与东莞威亮电器有限公司（简称‘威亮电器’）于 2011年 6月 23日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合同》，
威亮电器将位于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村的一块工业用地及其上附属厂房、宿舍及食堂共五栋物业资产（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出售予勤上股份。 截至本补充承诺函出具日，除标的资产过户登记手续由于历史原因
尚未办理完成外，其他合同约定内容均已履行完毕。

2015年 7月 8日和 2018年 8月 15日， 威亮电器用标的资产作抵押物与中信银行东莞分行两次签署
《最高额抵押合同》，截至本补充承诺函出具日尚未消除抵押，且标的资产已被法院查封。

威亮电器于 2019年 11月 29 日向上市公司作出如下承诺（以下简称‘威亮电器承诺’）：如果上市公司
提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一审被判决败诉，在上市公司收到一审判决书 30 日内，威亮电器将促成上市
公司购买标的资产所支付的人民币 3,160 万元和相关利息支付给上市公司作为保证金（相关利息指，自前

述 3,160万元支付之日起至威亮电器保证金支付的前一日止的 3,160万元的银行贷款同期利息），如果上市
公司提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最终败诉，前述保证金将作为上市公司的损失补偿，上市公司无需退还；
如果上市公司最终胜诉，在标的资产的他项权利消除后，上市公司需在 5日内将前述保证金原路退还。

为进一步妥善解决标的资产因上述抵押、 查封给勤上股份带来的潜在损失， 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顺利实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晶腾达于 2022 年 6
月 23日出具了《关于勤上股份与威亮电器＜房地产转让合同＞标的资产相关事项的承诺函》，承诺：1、自本次
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若威亮电器尚未履行完毕前述承诺义务，本企业代为履行威亮电器承诺义务。 2、
本次认购的股票减持所得优先用于履行前述承诺义务。 3、本次认购股票中的 2,080万股股票不早于威亮电
器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解禁。

现就相关事项补充承诺如下：
1、本补充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5 日内，本企业代威亮电器向上市公司支付 500 万元作为保证金（以下简

称‘保证金’）。
2、如果上市公司就标的资产抵押行为提起的相关诉讼最终败诉，在标的资产被法院通知强制执行之

日起 5日内，本企业代威亮电器弥补上市公司因此遭受的相关损失；保证金直接用于弥补上市公司损失（上
市公司损失按上市公司购买标的资产所支付的 3,160万元和相关利息计算，相关利息指自上市公司实际支
付前述 3,160万元之日起至上市公司收到相关损失补偿金的前一日止的 3,160万元的利息， 利息按照同期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计算），上市公司无需退还保证金；保证金不足以
弥补上市公司损失的，本企业将另行赔偿上市公司实际损失。

3、如果上市公司就标的资产抵押行为提起的相关诉讼最终胜诉，并在标的资产的他项权利消除后，上
市公司需在 5日内将保证金无息原路退还本企业。

本补充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企业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本企业愿意对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 日


